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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法学专业综合》考试大纲

一、考核目标

考察法律专业拟专升本的学生对习近平法治思想、法

理学和民法学总论的基本概念、基本原理、基本知识的掌

握程度， 以及运用所学的习近平法治思想、法理学和民法

学总论基本理论，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二、考核内容

1.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时代背景、涵义和意义

2.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

3.法的概念

（1）法的概念

（2）法的特征

（3）法的本质

（4）法的要素

4.法的产生、发展与历史类型

（1）法产生的根源和标志

（2）资本主义两大法系的异同

5.法的价值和作用

（1）法的价值的概念及体系

（2）各项法的价值涵义、法律规定

（3）法的作用概念，法的规范作用与社会作用

6.法的渊源与效力

（1）法的渊源概念、种类

（2）法的效力范围、法的效力冲突及其解决方式

（3）法的分类标准和种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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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法律关系

（1）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种类

（2）法律关系的主体、客体、 内容

（3）法律关系的形成、变更和消灭

8.法律责任

（1）法律责任的含义和种类

（2）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

（3）法律责任的认定与归结

（4）法律责任的承担

9.立法

（1）立法的概念、指导原则

（2）我国立法体制和立法程序

10.法律实施

（1）法律执行的概念、原则

（2）法律适用的概念、原则

（3）法律遵守的概念、意义

（4）法律监督的概念、原则

11.全面依法治国，建设法治中国

（1）法治的内涵

（2）法治与人治、德治、法制的关系

（3）建设法治中国

12.民法概述

（1）民法的概念与含义

（2）民法的沿革

（3）民法的性质

（4）民法的调整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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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民法的渊源

（6）民法在时间上的效力

13.民法的基本原则

（1）平等原则

（2） 自愿原则

（3）公平原则

（4）诚信原则

（5）公序良俗原则

（6）绿色原则

14.民事法律关系

（1）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与特征

（2）民事法律关系的意义

（3） 民事法律关系与民法体系

（4）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

15.民事法律事实

（1）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

（2）民事法律事实的构成

（3）民事法律事实的分类

16.民事权利

（1）民事权利的含义

（2）民事权利的类型

（3）民事权利的分类

（4） 民事权利的取得、变更和消灭

（5）民事权利的行使

（6）民事权利的救济

17.民事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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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 民事责任的概念和特征

（2）民事责任的分类

（3）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

（4）民事责任的免责事由

18.自然人

（1） 自然人的概念

（2）理解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

19. 监护

（1）监护的概念与设立监护的目的

（2）监护的设立

（3）监护人的消极资格

（4）监护人的职责

（5）监护的终止

20.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

（1）宣告失踪的条件、程序、效力、撤销

（2）宣告死亡的条件、程序、效力、撤销

21.法人

（1）法人的概念和特征

（2）法人应具备的条件

（3）法人的分类

（4）法人的登记

（5）法人终止

22.非法人组织

（1）非法人组织的概念

（2）非法人组织应具备的要件

（3）合伙的含义、法律地位、种类和解散与清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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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其他非法人组织

23.民事法律关系客体

（1）客体的概念与特征

（2）客体的范围

（3）物、有价证券、智力成果与其它客体

24. 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

（1）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

（2） 民事法律行为与情谊行为、准民事行为

（3）民事行为的分类

（4）民事行为的形式

（5） 民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

25.意思表示

（1）理解意思表示的概念与构成要素

（2）意思表示的分类

（3）意思表示的解释

（4）意思与表示不一致

（5）理解意思表示的不自由

26.无效的民事行为、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和效力未定的

民事行为的概念、分类及效力

27.附条件与附期限的民事行为

（1）附条件民事行为

（2）附期限民事行为

28.代理

（1）代理的概念和特征

（2）代理的适用范围与意义

（3）代理的分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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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代理权

（5）无权代理和表见代理的表现形式和效力

29.诉讼时效、除斥期间和期限

（1）时效制度的概念与作用

（2）诉讼时效：诉讼时效的含义、诉讼时效的效力、

中止和中断的效力、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、诉讼时效期间

与诉讼时效的分类

（3）除斥期间的概念与特征、性质与作用和适用范围

（4）除斥期间的效力与法律援用

（5）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

（6）期限的概念和意义，期间的确定与计算方法

三、考核方式和考试时间

考核方式为闭卷、笔试形式，满分为 200 分。在考核

内容上， 习近平法治思想占 15%，法理学占 35%， 民法总论

占 50%。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。

四、参考教材及其它参考资料

1.指定教材

《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》编写组.《习近平法治思想概

论》（第二版） (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

材） [M].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23.

《法理学》编写组.《法理学》（第二版） (马克思主

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)[M].北京： 高等教育出

版，人民出版社,2020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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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民法学》编写组.《民法学》（第二版，上册）（马

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） [M].北京： 高等

教育出版社，2022.

2.其他参考资料

[1]习近平.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[M].北京： 中央文献

出版社，2020.

[2]李步云.论法治[M].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

2008.

[3]张文显.法理学[M].北京：法律出版社，2018.

[4]王利明、杨立新、王轶 、程啸. 民法学[M].北京：

法律出版社，2020.

[5]杨立新. 民法典条文解释与实案全析[M].北京： 中

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21.

[6]李永军. 中国 民法学[M].北京： 中 国民主法制出版

社，202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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